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权利义务告知书
京东体育馆路街道告字﹝2025﹞006号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7月25日，体育馆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检查至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48号院3号楼3单元601号楼顶北侧时发现，在该位置建设有一处建筑物，该建筑物为一层简易结构，该建筑物东西长3.4米，南北长4.3米，高2.9米，面积14.62平方米。2025年10月27日，本行政执法机关已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协查，经规划部门复函确认，上述建筑物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该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48号院3号楼3单元601号房屋权利人于2025年9月28日到达我机关进行陈述称：“执法机关对本人搭建的建筑物进行选择性执法；天坛东里48号院3号楼3单元601号位于顶层，常年漏雨、漏水，物业无法维修，公共维修基金提取不出来，且出于安全考虑，才建设的这个阳光房”。针对此陈述意见，本机关做出如下回应：
1、 自2025年7月以来，我街道持续收到位于天坛东里48号院3号楼3单元601号楼顶北侧建筑物的举报，故我机关依法对此处建筑物启动违法建设调查程序。
2、 针对房屋漏水、漏雨及相关的安全问题，与是否搭建违法建设无必然关联，如需建设建筑物，应依法取得规划许可后方可实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你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相关审批文件等材料到本行政机关接受调查并提供陈述、申辩意见。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西路7-2号A501室
联 系 人：刘明瀚  徐宗强
联系电话：67104493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2025年12月9日

